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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屆中小學人權教案徵選設計比賽教案 

組別：□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 

課程名稱 揭開白色印記——鳳山招待所 

人權主題（地點） 白色恐怖與鳳山招待所(海軍明德訓練班、無線電信所) 

適用年級 國中一至三年級  

教學時數 六節 

設計理念 

    鳳山招待所所在地在日治時期作為日本三大無線電電信所之一，為日本

南進政策、軍事基地重要一環。1949年七月鳳山招待所成立，轉而作為政府

偵訊、拘禁軍中思想犯與政治犯的地點。 

    觀察學生多數不知有此歷史場域鄰近本校，為增進學生對生活周遭人權

景點的認識與理解，課程設計試圖讓學生與周遭環境、切身經驗、人權議題

相互結合，以生活周遭歷史人權場域的認識與案例的探討，讓學生親臨歷史

事件現場，並透過課程設計與活動體驗讓學生深入思考民主與人權相關議

題，反思人權諸多面向、體認人權的珍貴性。 

    課程引導讓學生逐步了解事件始末與人權景點意涵，亦希望藉由課程設

計讓學生了解人人有權享有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無理予以逮捕

或拘禁、非依法定理由及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之自由……等人權價值主

張。 

    課程設計先初步介紹人權基本概念與定義，讓學生可以聚焦人權概念，

再結合複習歷史課程裡「白色恐怖」議題，順勢導入主題：「鳳山招待所」歷

史景點、探討白色恐怖時期發生於招待所的「貴賓們」親身遭遇案例，藉由

資料蒐集與整理、小組討論與探究、實地參訪體驗、課堂討論與省思，讓學

生可以在一系列課程活動中理解事件始末與人權價值探討、省思，最後轉化

為具體行動——宣示與分享，讓學生總結所學、所經歷，產出人權的宣示並

能和同學分享心得與見解。 

    希望能藉由課程的設計與實施讓相關人權議題可以在校園間傳遞、萌

芽，並能讓學生在活動中理解平等權、生命權、人身自由權的權利與保障，

進而持續關懷人權議題與實踐。 

學習目標 

ㄧ.認知目標  

1.能了解台灣近代政治發展與白色恐怖。   

2.能了解鳳山人權的景點—「鳳山招待所」。  

3.能了解人權相關法案對人權的規範與保障。 

4.能理解平等權、生命權、人身自由權的權利與保障之重要性。 

二.技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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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閱讀相關資料並整理、分析、運用。 

2.能在分組合作學習活動中與他人理性溝通，發揮團隊合作精神。  

3.能夠與小組成員一同合作，蒐集彙整資料、產出討論成果。  

三.情意目標  

1.對於人權遭受侵害者有同理心，感同身受。  

2.對於人權議題能保有分析、理解、批判、反思精神。  

3.能持續關心人權相關事件與議題、關注人權價值之落實。 

人權教育核心素

養 

1. 人 B1 能運用各種表達形式，舉例說明美好、正義、公平、和平之人權保

障的藍圖，並能和他人溝通與分享人權價值之重要性。 

2. 人 C1 具備人權實踐之素養，從個人小我到社會公民，循序漸進，養成社

會責任感及人權意識，主動關注人權議題並積極參與人權行動，而展現自

尊尊人的品德。 

3. 人 C2 能覺察偏見並能尊重差異，而能避免歧視行為，建立友善與包容之

人際關係，進而在發展社會參與和團隊合作的素養。 

人權議題實質內

涵 

1. 人 J1認識基本人權的意涵，並了解憲法對人權保障的意義 

2. 人 J4了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在生活中實踐。 

3. 人 J7探討違反人權的事件對個人、社 區/部落、社會的影響，並提出改

善策略或行動方案。 

社會領域核心素

養具體內涵 

1. 社-J-C1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尊重人權的態度，具備民主素養、法

治觀念、環境倫理以及在地與全球意識，參與社會公益活動。 

2. 社-J-C2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關係。 

學生能力分析 

1. 學生於國中一年級下學期歷史課程便能習得近代台灣政治發展與白色恐怖

議題。 

2. 課程設計設定學生以學過台灣近代政治發展與白色恐怖議題等主題再行實

施本課程為佳。 

3. 學生具分組合作學習相關經驗。 

預計參訪地點 鳳山招待所(海軍明德訓練班) 

教學資源 

詳見 

附件一 鳳山招待所與相關案例 閱讀資料 

附件二 來賓證言學習單 

附件三 鳳山招待所大搜查 學習單 

附件四 由《世界人權宣言》看「來賓證言」 學習單 

教學策略 
資料蒐集與整理、小組討論與探究、實地參訪體驗、課堂討論與省思、人權行

動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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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架構 

 

 

 

 

 

 

 

 

 

 

 

 

 

 

 

 

 

 

 

 

 

 

 

 

 

 

 

  

親臨招待所 

場域探索 體驗與思考 

 

「來賓」證言 

邱再興案 胡子丹案 毛扶正案 閻啟明案 

 

鳳山招待所小檔案 

1. 歷史分期 

2. 空間分布 

 

人權基本概念 

由《世界人權宣言》看「來賓證言」  

聚焦：白色恐怖與鳳山招待所 

人權行動：人權海報與宣示 

 

課程總結：省思與回饋 

單元一 

貴賓入座—鳳山

招待所初探 

單元二 

傷痕記憶——

來賓證言 

單元三 

歡迎貴賓蒞臨—

解密鳳山招待所 

單元四 

人權行動—— 

來賓的人權與 

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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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單元一：  

主題名稱 貴賓入座—鳳山招待所初探 教學時間 一堂課(45 分) 

教學準備 教師準備 學生準備 

1. 教師研讀蒐集相關書籍、參考資料。 

2. 教師準備教學媒體影片 

(1) 閃靈、元千歲-暮沉武德殿(民謠版)MV 

(2) 歷史的見證者─鳳山招待所【精華版】 

3. 教師製作鳳山招待所介紹 PPT。 

1.學生預先複習國一下學期台灣近代

政治發展與白色恐怖相關歷史課程。 

2.蒐集、閱讀白色恐怖時期相關歷史

案例。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壹、 準備活動 

一、 教師請學生複習國一下學期歷史科「白色恐怖」

相關章節與資料。 

二、 教師準備 PPT與相關資料影片。 

 

貳、 發展活動 

一、 複習與引起動機： 

1. 教師播放閃靈、元千歲演唱之-暮沉武德殿(民謠

版)MV。 

2. 教師請同學觀看完影片後討論並引導學生回答下列

問題。 

(1) 影片所描述的故事為何？ 

(2) MV男女主角遭遇何事因此天人永隔？ 

(3) 藉由提問讓學生表達出本歌曲創作者所要表達

的意涵與人權價值。(影片中男主角因故被逮

捕，未經合理、合法審判過程便以予槍決，嚴

重侵害他人生命與自由權) 

二、 教師總結上述討論並複習白色恐怖相關歷史課程

內容，讓學生能快速掌握本課程主題要點。 

三、 教師以 PPT配合小短片介紹「鳳山招待所」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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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 

 

1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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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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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師撥放短片：歷史的見證者─鳳山招待所【精華

版】 

2. 教師以 PPT介紹鳳山招待所簡要資料 

(1) 地理位置 

(2) 歷史分期：日本無線電信所→鳳山招待所→海軍

明德訓練班→現今文化資產保存時期。 

(3) 鳳山招待所時期之功能與運用：除了原有無線電

電台外，亦是情報隊駐地，用來偵審、拘禁軍中政

治犯思想犯場所。 

(4) 鳳山招待所空間配置。 

 

參、 總結活動 

一、 教師總結本次課程重點。 

二、 預告下次課程為討論發生於鳳山招待所之四個真

實案例，請同學依據組別先預習指定資料(附件

一 鳳山招待所與相關案例 閱讀資料)。 

 

 

 

 

 

 

 

 

 

 

 

 

5分 

 

短片 

 

PPT 

 

 

參考資料 

一、  閃靈、元千歲-暮沉武德殿(民謠版) CHTHONIC-Defenders of Bú-Tik Palace(acoustic) 詞

曲：林昶佐｜編曲：閃靈｜導演：博德 

資料引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ta4ZAwI6rY 

二、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監製，2012，《歷史的見證者：鳳山招待所》。高雄市：高雄市政府

文化局。(精華版) 資料引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tSZ51g6R28 

三、黃旭初主編(2015)。《斷訊，無線電信所》。高雄歷史博物館、春暉出版社出版。 

四、顧超光著(2010)。《高雄縣國定古蹟「原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原日本官舍建築調查

研究與修復計畫》。高縣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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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單元二：  

主題名稱 傷痕記憶——來賓證言 教學時間 一堂課(45 分) 

教學準備 教師準備 學生準備 

1. 教師選定四位事件受害者，並節錄相

關口述歷史紀錄，讓學生了解當時受

害者經歷。 

2. 選定資料篇幅適中、難度適合學生閱

讀程度。 

3. 設計相對應學習單，讓學生在閱讀案

例資料後可以將資料統整於學習單之

中。 

1. 學生分組。 

2. 學生閱讀該組別負責案例資料，

並能理解資料內容、可以表達陳

述資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壹、準備活動 

一、教師將學生分成四組(一組四人)(專家小組及學

習小組)。 

二、教師準備四則鳳山招待所時期受害者之歷史紀錄

閱讀資料，請學生依據專家小組組別事先閱讀指

定資料。(邱再興案、胡子丹案、毛扶正案、閻

啟明案) 

 

貳、發展活動 

一、複習上次課程：教師引導學生回答學習單上「鳳

山招待所」資料欄。學生回想上次課程內容，整

理關於鳳山招待所小檔案於學習單上(時代背景

與用途) 

二、學生以專家小組組別入座，由閱讀資料內容討論

負責案例並於學習單上完成該案例資料紀錄。 

(案例主角之 1.出生年月日; 2.罪名 ; 3.鳳山招

 

 

 

 

 

 

 

 

 

3分 

 

 

 

7分 

 

 

 

 

 

附件一 鳳山

招待所與相關

案例 閱讀資

料 

 

 

附件二 來賓

證言學習單 

 

 

附件二 來賓

證言學習單 

 

 

 

 

 

 

 

 

 

 

學習單作答狀

況 

 

 

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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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所遭受待遇。) 

三、四組專家小組成員各分散至四組學習小組中。每

一位「專家」輪流介紹自己本身負責的案例，並

輔助學習小組成員逐一完成學習單四個案例資料

紀錄。 

四、學習小組討論與發表 

1. 人權省思與心得討論。根據學習小組的討論

與分享，學生相互發表心得與感受，教師巡

視各組並引導學生試著由人權與自由角度發

表省思。 

2. 學習小組組長整理組員心得上台發表討論結

果。 

參、總結活動 

一、教師總結本次課程重點。 

二、教師針對各組表現與報告狀況給予回饋與總結。 

三、鼓勵優秀組別與成員。 

 

 

20分 

 

 

 

 

10分 

 

 

 

 

 

5分 

 

 

 

附件二 來賓

證言學習單 

 

 

附件二 來賓

證言學習單 

 

 

 

 

 

 

小組討論 

 

 

 

小組討論與發

表 

 

 

 

 

 

參考資料 

一、 黃旭初主編，《斷訊，無線電信所》，高雄歷史博物館、春暉出版社出版，2015 年。 

二、胡子丹 〈陪客〉https://2011greenisland.wordpress.com/2011/11/15/陪客/ 

三、顧超光著，《高雄縣國定古蹟「原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原日本官舍建築調查研究

與修復計畫》，高縣文化局，2010。 

四、余金津(2015)。《原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空間歷史與文化保存之研究》。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台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五、朱浤源(2001)。〈再論孫立人與郭廷亮「匪諜」案〉，《戒嚴時期政治案件之法律與歷史

探討》。台北市：財團法人補償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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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單元三：  

主題名稱 歡迎貴賓蒞臨—解密鳳山招待所 教學時間 三堂課(135 分) 

教學準備 教師準備 學生準備 

1. 教師事先進行場地勘查 

2. 教師安排路線與活動流程 

3. 教師設計學習單引導學生能以小組

形式探查與體驗。 

4. 向校方申請校外活動報備。 

1. 事先了解走訪的景點與交通。 

2. 了解應攜帶物品與團體活動規範。 

(紙、筆、學習單、飲用水、防蚊

液、雨具)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壹、 準備活動 

1. 教師進行場地勘查 

2. 教師設計活動學習單 

3. 教師籌畫參訪流程 

 

貳、 發展活動 

一、教師帶學生前往鳳山招待所。(步行及捷運) 

二、教師帶學生導覽鳳山招待所園區。 

門口永遠忠誠→辦公廳舍(關押犯人囚房之一)

→辦公廳舍後方草皮(犯人放風處)→磚砌水塔

→大碉堡(關押犯人囚房之二)→勒戒室→庫房

→十字電台。 

三、學生分成四組行動並完成學習單內活動任務。 

1.園區平面圖繪製(可自行行走、參考園區簡章

或園區招牌告示)。 

2.繪製辦辦公廳舍空間配置。 

3.教師巡視各組，引導學生回顧上次課程討論的

四個案例，其分別被囚於何空間？及試圖想像在

此場域被囚禁之感受與心情？ 

四、小組討論學習單問題：搭乘時光機，你於

 

 

 

 

 

 

20 分 

30 分 

 

 

 

 

20 分 

 

 

 

 

 

 

20 分 

 

 

 

 

 

 

 

園區簡章 

 

 

 

 

附件三 鳳山

招待所大搜查 

學習單 

 

 

 

 

附件三 鳳山

 

 

 

 

 

 

 

分組活動與討

論表現 

 

 

 

分組活動與討

論表現 

 

 

 

 

 

分組活動與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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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1960年之間因故被帶到鳳山招待所作為

座上嘉賓，在下述情境中你的想法與感受為

何？請和小組成員討論並記錄。 

1. 如果你因為政治理念不同或無故、不知情的

情形之下被帶到鳳山招待所而無法脫身，你

會有何想法？ 

2. 政府為了瞭解案情隨意拘禁、逮捕人犯、嚴

刑審問並於罪證不充足情況下做出判決，身

為受害者你的感受為何？ 

 

參、 總結活動 

1. 學生以組為單位發表任務成果。 

2. 教師總結與回饋。並針對各小組討論狀況給予

評論。 

3. 賦歸 

 

 

 

 

 

 

 

 

 

 

 

 

 

12 分 

13 分 

 

20 分 

招待所大搜查 

學習單 

 

 

 

 

 

 

 

 

 

附件三 鳳山

招待所大搜查 

學習單 

 

論表現 

 

 

 

 

 

 

 

 

 

 

小組任務成果

發表表現 

教學資源 

一、黃旭初主編(2015)。《斷訊，無線電信所》。高雄歷史博物館、春暉出版社出版。 

二、胡子丹 〈陪客〉https://2011greenisland.wordpress.com/2011/11/15/陪客/ 

三、顧超光(2006)。《高雄縣原日本海軍通信隊基地（海軍明德訓練班）查研究及修復計

畫》。高雄：高雄縣政府文化局。 

四、顧超光著(2010)。《高雄縣國定古蹟「原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原日本官舍建築調查

研究與修復計畫》。高縣文化局。 

五、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編(2014)。《國定古蹟「原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全區

建築與基礎設施調查研究暨修復再利用計畫期中報告》。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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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單元四：  

主題名稱 人權行動—來賓的人權與正義 教學時間 一堂課(45 分) 

教學準備 教師準備 學生準備 

1. 海報及書寫工具 

2. 製作學習單 

3. 課程總結與獎勵 

4. 教師《世界人權宣言》相關資料與內容

製作成 PPT 

1.學生事先閱讀世界人權宣言法條 

2.回顧、彙整本系列課程學習資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壹、 準備活動 

一、 教師準備《世界人權宣言》相關資料與內容 

二、 教師準備海報紙及書寫工具 

 

貳、 發展活動 

一、《世界人權宣言》與人權價值探討 

1. 教師以 PPT呈現《世界人權宣言》法案，並逐

條稍作解說。 

2. 教師請各組以《世界人權宣言》為核心，討論

並記錄下本系列課程中受害者們哪些權利被剝

奪，而為何人民能保有這些權利是如此重要？ 

3. 教師請各組擇一討論結果發表(各組以不重複

為原則) 

 

二、課程回顧，教師提問學習單問題，引導學生思

考：  

1. 由相關議題的討論與景點的實地走訪後，你覺

得人權重要性為何？ 

2. 身處現代自由、法治、民主社會的我們該如何

避免歷史重演？ 

 

 

 

 

 

 

5 分 

 

8 分 

 

 

5 分 

 

 

8 分 

 

 

 

 

 

 

 

 

 

 

世界人權宣言 

PPT 

 

附件四  

由《世界人權

宣言》看「來

賓證言」 學

習單 

 

 

附件三 鳳山

招待所大搜查 

學習單 

 

 

 

 

 

 

 

 

 

 

學生討論與發

表 

 

 

 

 

學生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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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權行動與宣示 

1.教師準備一張海報紙與奇異筆。 

2.請同學依據一連串的課程活動體驗後，寫下自己的

人權心得與宣言。 

3.海報書寫完成後，張貼海報供全班同學觀看。 

4.張貼海報於教室外走廊，供校內其他班級學生瀏覽

觀看。 

參、總結活動 

一、教師總結與回饋。 

二、獎勵表現優秀學生與組別。 

 

15 分 

 

 

 

 

 

 

4 分 

 

學生海報書寫 

 

 

 

 

 

 

教學資源 

一、黃旭初主編，《斷訊，無線電信所》，高雄歷史博物館、春暉出版社出版，2015 年。 

二、《世界人權宣言》 

資料引自：https://www.un.org/zh/universal-declaration-human-right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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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附件一鳳山招待所與相關案例 閱讀資料 

海軍明德訓練班 
一、簡介 

    原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位於臺灣高雄市鳳山區，於民國九十三年（2004）6 月

7 日公告為歷史建築，九十六年（2007 年）公告為縣定古蹟，民國九十九年（2010

年）8 月 30 日公告為國定古蹟。該古蹟在臺灣日治時期為當時日本三大無線電信所之

一，規模可比日本東京的船橋無線電信所，在二次大戰之後先後作為「鳳山招待所」、

中華民國海軍明德訓練班使用，明德訓練班裁撤後，現由高雄眷村文化發展協會進駐代

管開放參觀。 

二、歷史分期 

    1.日治時期無線電信所時期 

鳳山無線電信所建於日本大正六年（1917 年）[，完工於大正八年（1919

年），為當時日本三大無線電信所之一，規模可比日本的船橋無線電信所。雖然該電

信所為軍事設施，但在大正十四年（1925 年）設置鵝鑾鼻電信局之前，臺灣西南沿

海民間的無線電通訊也由此處負責，不過對於帛琉一帶的通訊在此後依舊由該處負

責，而鳳山無線電信所也是在這之後改名為「鳳山海軍無線電信所」。 

    2.鳳山招待所時期 

鳳山無線電信所在二次大戰後改為「鳳山招待所」使用，雖然名為招待所，但

實際上是偵訊、拘禁中華民國海軍總司令部臺灣工作隊所逮捕的軍中政治犯及思想

犯之場所，最初為臨時編組，之後由海軍總部政戰部第四組管轄，被拘禁的海軍官

兵會被所方稱做是「來賓」，而拘禁空間依等級分為山洞（大碉堡內）、普通號與優

特號。 

在海軍白色恐怖事件中，由於 1949 年 2 月 25 日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投降的海軍

重慶號巡洋艦艦長鄧兆祥上校曾擔任馬尾海軍學校訓導主任，導致閩系軍官的忠誠

受到懷疑，結果以當時海軍軍官學校校長魏濟民為首的閩系軍官和海軍官校學生遭

到整肅，其中鮑一民、莊懷遠等 17 名軍官在被捕後遇害，其餘官兵則送到鳳山招待

所，再視情況送到反共先鋒營或是管訓隊等地接受思想教育，亦或是到中華民國國

防部審訊。鳳山招待所是當時三個拘禁處之一，層級居中，另外兩處則是層級較低

之海軍總部臺灣工作隊的「左營大街三樓」與較高的「陸戰隊管訓隊」，而在拘禁期

間兵籍會遭到註銷或是在手臂上刺「誓死反（滅）共」的刺青，據海軍總部統計受

難海軍官兵至少有 1196 人。 

3.明德訓練班時期 

民國五十一年（1962 年）在此成立海軍訓導中心，民國六十五年（1976 年）7

月 1 日改成立海軍明德訓練班，由海軍陸戰隊司令部派員編組擔任輔訓任務，管束

軍中所謂的頑劣分子；之後在民國八十一年（1992 年）3 月 16 日改由海軍總部管

理；於民國九十年（2001 年）因國軍組織調整而裁撤，建築則被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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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再興        節錄自黃旭初主編，《斷訊無線電信所》，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2015，p.114-141。 

觸犯政治禁忌被捕入獄 
    1933年 6月 27日我出生湖南省醴綾縣鄉下。1953年分發到嘉陵艦，任輪機二等兵，負責開
船。1953年 10月我隨海軍嘉陵艦自大陳島回航高雄左營港渡假。某天傍晚，軍艦上上來兩個著軍便
服大漢。對方說：「海總部有點事想找你談談只要一下就回來」。 
    我便隨他們上車，兩人態度丕變，我被強行夾坐在兩人之中，被警告不得亂動，並立刻用布矇
住我的雙眼，眼前呈現一片漆黑，在忽然被暴力夾持之下，我除了錯愕，只能任由擺布。 
押進鳳山招待所身陷囹圄 
    車子在快速行駛，我憑聲音感覺車子經過鬧區或疾行郊區，最後車終於停下，我眼布被摘下，
並被命下車。這時出現在我眼前的是一棟像大宅院的平房，大門有便衣警衛看守，門旁木牌寫「鳳
山海軍來賓招待所」(我後來才知道這裡是海軍政治單位，專門秘密審訊思想犯的地方，外面以來賓
招待所作為掩護) 
    時至深夜，四周一片沉寂，我被押往辦公廳舍。負責看守的人要我把身上貴重物品、皮帶卸
下，接著把我押到小房間門，立刻反鎖。我頓時陷入於孤立無助之中，天花板亮著五燭光小燈泡，
發出幽暗黃光，四周全是木板所釘牢，地板上只是鋪一條草蓆，另有一供大小解用的小塑膠盒，門
板下方留有一個洞口，送飯用的。我知道還有其他人被關在這棟房子裡，但實際上有多少人我不知
道，關在此地不准交談，一個房間只關一，沒有可說話的對象。 
    我心情極度惶急不安，白天小小洞口送進飲食，品質之粗劣遠不如家畜，真是無法下嚥。每天
早上有短暫時間可以離開押房，由看守人員押出去，一次一間房輪流到辦公廳舍後方清理個人污物
(大小解的小塑膠盒)，順便洗把臉。 
反擊重複的疲勞審訊遭重擊 
    有一天我被押走過一道長廊，兩旁都是和我所住一樣的房間，我被帶到一個大廳，旁邊放各式
各樣刑具，一個中年軍官問過我的姓名後說：「問你的話都要照實回答，別甩耍花樣知道嗎？」「在
某年某月你是否跟某人說過……這樣的話？」我聽了心頭一驚，私下好友間似乎談過，但早忘了，
誰還能記得？令我大惑不解的是他們怎麼會知道？而且竟然如此詳細？ 
    他們一再質問我，直到我幾近癱倒為止。到隔天再換人質問，無休無止。我警覺到在當前險惡
的政治情勢下，如果我承認後果一定很嚴重，因此我只能推說「不知道」、「記不得了」因為這一切
無憑無據，否則他們也不需要如此麻煩。 
    有一天這樣反覆逼問下，我按捺不住憤怒的情緒直衝軍官大聲咆哮起來，一旁護衛忽然走近
我，冷不防左右開弓連續打我幾個巴掌，打得我眼冒金星，差一點跌坐在地。在暴力脅迫之下我只
能雙手護住發燒疼痛的臉，無奈地當場放聲大哭，我被帶回房間心情久久不能回復。 
與軍中同事對質身心俱疲 
    經過幾天靜寂後，他們帶來軍中同事與我對質，指控我有說過一些言論。後來他們多位證人不
同證詞、口徑一致咄咄逼人，我心力俱疲，夜裡惡夢連連睡不好覺，在這種不公平懸殊對比下，我
和他們爭辯都只能屈居下風，只是自我折磨與凌辱而已。在這陣爭辯後，是一段長時間沉寂，期間
我像得了畏懼症，時刻擔心一樣的事會再發生。 
移送海軍軍法處等候審判 
    一天管理員大聲喊叫，請大家收拾東西準備釋放。大家被請上卡車，心情既興奮又感慨，但車
頭一轉，來到海軍軍法處看守所，大家才領悟被人耍了。原來鳳山招待所負責審理人犯，再送到此
處接受軍法判決。 
    這裡牢房比鳳山大一些，但每一間都擠滿人，天氣炎熱這麼多人 24小時吃喝拉撒睡都在此，臭
味、大小便臭氣味、霉味、五味雜陳。 
    在看守所日子難熬，每人都期盼軍法處能早日作出宣判，在此期間我多次出庭被法官問話，但
感覺他們只是做做表面文章，其實真正判決早在鳳山招待所已由政治決定了。 
    宣判結果，我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罪名是「共同預備意圖以非法方式顛覆政
府」，我只是在私底下表示一點對政府政策的不滿，有所批評，何來為匪宣傳？沒有實質具體行為和
事證，無根據的重判無權，完全依他們主觀認定，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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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子丹   陪客   節錄自 https://2011greenisland.wordpress.com/2011/11/15/陪客/ 

我當過一次荒謬的「陪客」，自始至終，如電擊、如醉酒、如臨淵、如撞車，騰雲駕霧，疑夢非

夢。迄今 61年來，後遺症是經常重夢斯夢，沒消沒歇，夢中拳打腳踢、咬牙切齒，汗如雨！泣如

吼！其內容我未曾吐露隻字片語，被勒令不得洩漏是主要原因，而人證難覓，物證不存，洩漏了恐

也少人置信。 

那一年，1949，記得很清楚，是 12月 3日，我在台灣左營，在服役的永昌號軍艦上，被敵人的

敵人誘捕了，羈押到鳳山海軍來賓招待所。只因為同學宋平在香港給在左營的同學陳明誠寫了封

信，附筆問我好，我沒看信更沒寫信，信的內容也未被告知。被捕的事兒在當時的海軍大環境裡，

並不稀罕新鮮。左營街上，碼頭艦艇間，常有耳語，不是張三失踪，就是李四沒影兒；風聲鶴唳，

草木皆兵，山雨欲來風滿樓，人心惶惶。官校的學生們，整批整班的被逮捕……。那年頭，海軍中

有多少菁英便栽在他們手中，被冤死、被囚禁多年，被逼走海外。辦案人大言不慚：亂世辦案，

錯、冤即使有，也只佔百分之幾。他怎省得，對那百分之幾的當事人來說，卻是百分百的憤慨終

生，憾恨終生。 

我被押進了招待所的一個防空洞裡，眼見「先進」十來位，或坐或躺或站，或在榻榻米横頭的

泥地上來回不停走動。有穿軍服的，也有穿睡衣，抿嘴蹙眉，焦慮異常，還有一人瑟縮榻榻米上，

裹在軍毯裡呻吟。一時間，我暈頭轉向，怎麼看也不像電影上的監獄模樣，沒人穿囚衣，手銬腳鐐

也沒有。牆上貼有一張告示：「查本所近來來賓甚多，加以房屋窄狹，不便之處，尚祈諸來賓見諒。

所長劉斌敬啟。」 

我把這 32個字一連默唸幾遍，好怪！真好笑。除了這個防空洞，另外一定還有牢房。對！對！

不然和我同一囚車來的難友們，關到何處去？我們被囚牢中，偏偏叫做招待所，關進來了，又尊稱

我們為來賓；是嘲諷？戲謔？明明是軍事機關，為什麼要如此政治味？神秘兮兮！恐怖異常！ 

我正驚魂未定，失神忐忑、急躁無助時，忽有人低聲呼喚我的名字，定睛一看，竟是海訓圑的

陸錦明大隊長，第一次見他穿睡衣，難不成也成了來賓？他湊我耳朵，鄭重、簡短，一字一字：「喚

你談話時，不知道的別亂說，受刑、挨殺威棒時別亂說，遇到意外遭遇時更不能亂說。性命交關，

切切牢記。」殷殷諄諄，堅持堅定。第二天我被調房了，至今一甲子，沒再見到陸大隊長。 

有別於山洞的囚房才是真正囚房，傍山而建的一間間小屋，兩排各十數間，中間甬道約有一步

半寬，不到百步長，盡頭處各有鐵欄柵加鐵門。小屋有兩疊榻榻米大小，門上肩高處有一郵筒般小

口，是給水、給食和班長吆呼我們的所在；光線自高牆的透風孔斜入，讓我們分辨出方向和晨昏。 

有人精心分析：抓進招待所的來賓是三個月一期，最多三期必須結案，必須送往軍法處走完軍

法程序。我的案子聽說問題不大，但人多，恐怕非得三期不可。我苦惱尋思，同學間寫信，只是附

筆問我好，我能怎樣？我又會被怎樣？到底寫了些什麼？百思不得其解，天問奈何！不得不狠下心

來：「萬事固如此，人生無定期」；自己無法把握的事，乾脆別想它。 

夜中常聽到有人被叫去談話，凌晨被送回牢房後的呻吟啜泣，這都是正常的牢獄音響。如果不

見回房，或是班長關照室友代為收拾衣物，那敢情有了意外，後果就夠馳騁想像：被移送軍法處，

或去了反共先鋒營，甚至回軍了，這都是好兆頭，我們為之慶幸、樂聞；要不然，押去桃子園碼頭

被斃了，被蔴袋蒙頭丟進太平洋了；來風絕非空穴，類似的種種駭人聽聞，彼時我們常常拒聞，到

頭來，卻事實得不由你不相信。 

等待的日子不好過，沒有消息的等待更不好過。在第一期的三個月裡，分分秒秒，等待又等

待，等待談話；腦中一片混亂，我 15歲從軍，陸訓艦訓加服役，直至 20歲被捕，家人全陷大陸，

揪心更甚。挨到了第三期的三個月裡，秒秒分分，又是等待再等待，等待發落。我已經享受了殺威

棒，也曾在談話刑求時被炮製了口供，這都是我在第二期三個月裡經歷過的風風火火。此期間，嚴

控情緒卻盡是情緒，我居然想到了死，死的實景聽到的、看到的已經够多，要為自己也編織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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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想到了死的方式，撞牆、放封時猛撞鐵絲網的水泥柱、絕食，把牙刷的柄磨尖用來割腕….等

等，想到死前的痛苦，自殺勇氣頓失。我堅持那來自理性分析中的堅持：活下去！人生如戲，自己

得從角色中抽離出來，對劇情的發展不論如何失望，只要不絕望，那就有了希望；眼前現在的我，

儘管被擺佈，但求青山在，未來的人生，還是要我自己去經營。 

第三期中的某一天，是我離開招待所的前一個禮拜左右，那就是 1950年 8月 24或 25。 

那天晚點後，來賓們都在閉目豎耳傾聽，「嗒嗒嗒」班長的皮靴聲停在某房門口，開鎖開門喊

「某某某談話」；有時一人，有時好幾。今晚喊了三間房，一房一人，名字聽來都陌生，接著我這間

房也中了獎，萬萬料不到，被唱名的竟是我。我慌七慌八，穿鞋竟錯插了左右，班長厲聲，忙什

麼，加件上衣，外面冷得很。把我聽得迷糊，我談話已四次，那幾間談話室不都在前排屋子裡？怎

會走到外面去？ 

在甬道燈光下，我偕自己的影子行走，悽悽戚戚慘慘；班長和一位腰別 0.45又掮有卡賓的戰士

尾隨押陣，添了幾分肅殺。經過間間牢房，出了鐵門，步向停車場方向。忽地，有兩位著中山裝

的，緊一步迎上來，按我站定，「對不起，我們是奉命行事！」上了我手銬，蒙了我眼罩。我被推扶

著走，低聲關照我，別喊叫，別哭號，待會兒有的是時間，讓你們喊叫、哭號。 

我剎時呆住了，在絕望與渺茫中徘徊，腦門轟的被封閉，眼淚像麵糊般涮下來；要思考，要思

考，就是不能思考，全身癱瘓麻痺。我的大腿被分別兜起，架上了車，按到座位上。我直覺到那三

位先我被傳喚的來賓已在車上，左、右、對面都有人，更有好幾位荷鎗實彈的戰士；呼吸各異，咳

聲有別，重濁、短促、急迫、徐緩。寒風更緊，伴著「轟通轟通」的快速車行。我居然全身火熱火

熱，胸口燒烤，我說服自己，力求鎮定、冷靜，勿慌勿亂。這是走的哪一著棋？盜亦有道才是! 那

位和我談話的趙組長不是說，「你的事沒什麼大不了，頂多是知情不報。」我說我哪知情，向我問好

的那封信，到現在我都沒看到。「看不看都一樣，你去了軍法處，自有下回分解。」車程中，他在我

腦袋裡一直糾纏不已。 

幾乎和車子發動的同時，我揣測是開往左營桃子園碼頭，可能被槍斃，也可能沉溺太平洋。寒

風在車外大聲怒吼，車上人開始了數落老蔣和桂總的種種不是，氣極敗壞，似驟雨，如沸水，激起

了層層漣漪：「這些特務們搞什麼鬼，真正的匪諜抓不到，郤拿我們出氣，早知如此，老子何必長江

突圍出來。」「蔣介石真狗屎，用桂永清來整海軍，現在報應一一來到，重慶號、長治號都沒了，我

又不是共產黨，幹嘛要我死？我好後悔，為什麼不留在大陸！」那高亢的怨恨猛地開啟了我心竅：

「遇到了意外遭遇或意外情況，都不要亂說話。」「你們死到臨頭，有什麼苦水，趕緊向老天爺喊

罷！」我全身發抖，一聲未吭，該怎麼說？他們這般牢騒、喊叫，算得上是一種精神勝利法？是自

我安慰？此時，有人向我挑釁，口沬濺上我臉：「你怎不喊幾句，大聲喊出來？」「我好冤，我什麼

都不知道。」「我冤枉，我 15歲當兵，去年被抓時才 20歲。」不管怎麼慫我逗我激我甚至辱罵我，

我講來講去，就是這幾句。後來，乾脆重複我的三字經：「我冤枉！」 

滿車人都在罵聲中悲憤、涕沱，「其存其殁，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有人開始了喊口

號，口號得驚人；山岳崩頽，風雲變色。光憑這幾句口號，就足以執行好幾個死刑。我來不及叫他

們住口；我的危機意識，柔弱得不夠悲天憫人，我的明哲保身，耽誤了喝阻制止！ 

死囚車終於到了終點，寒風挾帶著鹹濕的空氣，鼻孔察覺到車停處正是海邊，海鷗夜啼驚心，

海浪拍岸懾人，難道真的是傳說中的左營「馬場町」？說時遲那時快，我被拉下車，踉蹌數步，推

倒在地，不掙不扎，等斃等溺；有人默默然，有人憤憤嚷。我的肩膀被人踢：「喂！喂！有沒有什麼

要說的？」我口供未改，大聲喊：「我冤枉！」從容得尷尬，赴義也窩囊。 

「砰！」我應聲而去。「砰砰砰」，又聽到好幾槍響，好遠好遠，夢境？醉鄉？難不成我不是一

槍斃命！ 

不知道過了多久，我被推醒，眼罩卸了，手銬解了，車上人全不見了。一班長和一便衣，在車

門旁正瞅著我。班長示意押我回房，便衣向我狡黠地搖搖手：「不可說！不可說！一輩子不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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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啟明        節錄自黃旭初主編，《斷訊無線電信所》，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2015，p.146-165。 

莫名被關進招待所 

    1931 年出生於成都。1948 年投軍，1956 年被捕送到鳳山招待所拘禁。 

    1956 年 3 月 13 日海軍政治部四科帶兩個人來找我，聲稱政治科保防官要跟我談軍官訓練班的

事，我沒兵變，心理沒覺得不對勁，就跟了他們出去。最後來到鳳山招待所，我看到門口寫「海軍

鳳山來賓招待所」心想還不錯，但一進去接待室後一切就變不一樣了，他們要我把身上物品卸下(手

錶、皮帶……)，就把我押進三號房，隔好幾天才把我叫去問話。 

    拘禁在鳳山招待所裡，我因被調出來做雜役(只有我一個當雜役，我想可能是因為警衛排的排長

李德金是我同期同學，曾跟陳幹事討論過我的事)，我負責辦公室審訊室的清潔工作，所以我對押房

區域及周邊環境很熟悉，我們關的地方就是辦公廳舍，位置在大門口進來之後左手邊第一棟建築。 

招待所裡的各式人犯 

    辦公廳舍以走廊為界分兩區押房，押房空間不大，每房放一個塌塌米，押房的門是木頭製，門

板上方中間留有一個方形小孔，除了用來送飯外，以便衛兵監視，下方留一小洞用來送尿罐的。地

板是木板，不是水泥地，押房裏面沒有桌子，所以我寫字都是趴在地上寫。 

   在鳳山招待所裡的生活除了早上短暫放風之外，其他時間不能離開押房，每天所方發一個陶罐

子，類似小臉盆大小，供我們大小便，每天早上放風時拿去清理。 

一天到晚在寫自白書 

    在鳳山招待所的生活，每天早上約七點多鐘就開始輪流放風，讓我們到辦公廳舍後面洗臉，並

清理尿罐。接下來近二十分鐘的時間讓我們在空地上走動，時間差不多衛兵會叫我們回到押房。吃

飯的話，一天只吃兩餐，上午一餐(約在十點半左右)、下午一餐(ㄝ在四點半左右)。 

    我因為做雜役的關係，會在第一批放風的人之前就離開押房，先到辦公廳舍後方洗把臉，上個

廁所。接著到辦公室做打掃工作，擦桌子、掃地一直到吃飯時間，先回去吃飯休息一下，下午大約

一點半、兩點鐘左右，衛兵交班時再把我調出來繼續打掃工作，持續到晚餐時間。其實回到房間也

沒有真的睡午覺，因為所方一天到晚叫我們寫自白書，內容就是要交代出生背景、如何來台、平日

往來朋友……等等，自白書寫好幾次，反正寫完後所長看了覺得不行，就叫我們重寫。 

駁倒指控 

    在鳳山招待所問訊時是依我們寫的自白書內容來問，負責訊問的人提綱挈領地問，像是家庭背

景、何時來台、在部隊的生活情形……等等，他們都有問。 

    他們指控我參加共黨的南下工作團，及閱讀共匪書籍，觸犯叛亂條例第七條：「以文字、圖書、

演說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前項我駁倒了，後者我看郭沫若《我的童年》封面貼《國魂》掩飾這

本書被他們抓到了，書送到保防科，最後用這理由判刑，由海軍總部判處有期徒刑八年。 

    總之他們依自白書內容來問訊，就是要確定你所寫的跟所講的是否吻合，等到所方滿意你自白

書上面的內容後，等於案子就定案了，接著再上呈左營海軍總部政治科，正式結案。 

    除了辦公廳舍外，後面碉堡也有關人，我知道有人被關在碉堡，因為有見過衛兵從碉堡帶人出

去要出庭，不過因為我做雜役的區域限於辦公廳社，不能靠近碉堡，所以我對碉堡的狀況並不清

楚。 

    我在鳳山招待所被關了七個月，1956 年 3 月至 10 月，再送到左營軍法處判決。其實我們在鳳山

招待所就已經定案了，到左營軍法處經過開庭後，關押在軍法處看守所，時間不到兩個月，同年十

二月再送台北新店軍人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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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扶正         節錄自黃旭初主編，《斷訊無線電信所》，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2015，p.86-111。 

    1929年出生四川，為填飽肚子只得去從軍，至大哥毛卻非任職的美頌軍艦補一士兵名額，在電

信室負責譯電工作。 

香港出事  送往鳳山招待所 

美頌軍艦上因為人手不足所以我常幫忙其他人我心裡只想把事情做好就好了有次是同袍有是請我幫

他站崗我就跟他換班但輪值表上沒有更改結果後來出事說我在船上監視很多人 

    1949年 10月 19日晚上，我睡夢中被叫醒被押，關至錨鍊倉。錨鍊艙裡頭沒有燈，很暗，很多

人被關在裡頭。不知經過多少時間，船到台灣左營港，抵達時候，車子已經在那邊等了，不是吉普

車，像是遊覽車那樣的車子，但窗戶外邊都用鐵絲網圍起來，隨即送至鳳山招待所，接受情報單位

審問時才知是所謂叛亂案件。 

    車子從左營開到鳳山，到招待所門口前，我從車子裡向外看，看到前方有一塊招牌，上面寫

「海軍來賓招待所」幾個大字，我心想：「這不錯嘛！總比被關在暗無天日的錨鍊艙中好得多吧！」

但想法總是和事實恰恰相反，車繼續前進看到一座山，看清楚後才知道原來不是山，是山洞(大碉

堡)。 

    下車後先搜身，其實我身上也沒有什麼可以搜的，上半身穿的是海軍的襯衫，下半身穿著短

褲，沒有其他的衣物。身上值錢的就一只錶，所方用紙將我手錶包裹住，上面有我的簽名。解除五

花大綁後，隨即換新繩，將兩手臂反綁打結於背部(只有我們美頌軍艦這批人被綁)被帶入山洞裡。 

    在山洞裡關一陣子，被帶到審訊室，審訊室的位置是山洞前方那條長狀建築物，靠近山洞的那

邊數過去第二間房，房間裡頭放一張高桌子，負責審訊的人坐在一張椅子上，四面牆上掛滿了刑

具，有些刑具光看到就很嚇人，不過我本身沒有被刑求因為我什麼都不曉得。 

鳳山招待所沒有把人當人看 

    我被關到山洞一進去第一間房裡，旁邊有樓梯可以上到二樓，二樓也有好幾間房，我大哥被關

在二樓。山洞裡頭非常昏暗，照明設備大概只有五燭光的亮度，彼此之間都無法看清楚。裡頭到底

有多少房間我不知道，但是一間關好幾犯人就是了，我關的那至少有十人，我們一位班長年歲較

長，大約四十多歲了，因繩索綁太緊而發出呻吟聲，被警衛人員聽到便手持竹扁擔似的板子進入屋

內亂打逼供，一開始尚能聽出打擊聲音，最後變成好像剁肉的聲音。 

    綁手臂的繩子打結於背後實在無法睡覺，怎麼睡都是痛，有時趴著睡、有時把頭枕在塌塌米邊

緣、下半身側睡在地上，以減輕繩子受壓力陷入肉內的痛苦。屋內無便所，亦無便桶，又不得出去

大小便，大家只能用兩只公用的的鋁臉盆充當便溺器。第二天一早查房，由一個所方信得過的人出

去清洗臉盆，順便帶一盆清水進來，若口渴就趴下去喝臉盆裡的水。飯是有的但菜呢？是一盆開水

內放醬油和鹽，再放豆芽菜和韭菜。我的手臂被綁而不方便吃飯，所方使一些人來餵食，在鳳山招

待所裡所方並沒有把我們當人看，他們認為我們就是到這裡等死，只是看誰先走而已。 

    經過一次審訊後，大約月餘遣送左營軍法處，離開招待所時最椎心刺骨的痛是解下身上繩索，

繩子要被卸下時部分已陷入肉內，要拆下來時十分難受，冷汗直冒，皮膚都發黑了，離所時所方替

我保管的手錶亦遭竊，被換成一個長方形的爛錶，還說包裹手錶的紙上有我自己的簽名，所以錯不

了。 

    在左營軍法處開兩庭便結束了，記得當時軍法處處長對我說：「你哥哥(美頌艦艦長)想叛變，你

沒有不知道的道理。」我說：「他有他的想法，我不知道。」 

    後來接到判決書因「美頌軍艦毛卻非等案」，被依「幫助將船艦交付叛徒」罪名判決五年，我大

哥大概那時時候被槍斃了，判決未經多久，1950年年初我與一批人被押到高雄火車站坐車北上，到

台北時走到軍人監獄，與我銬在一起的獄友大概關得太久，兩腿乏力根本走不動，真是害苦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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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來賓證言學習單  

 
 

 
 

 
 

 
 

 
 

 
 

 
 

 
 

 
 

 
 

 
 

 
 

 
 

 

鳳山招待所 

1.時代背景： 

 

 

2.用途： 

 

 

毛扶正案 

1.出生年月日： 

2.罪名： 

3.於鳳山招待所遭受待遇： 

 

 

閻啟明案 

1.出生年月日： 

2.罪名： 

3.於鳳山招待所遭受待遇： 

 

 

邱再興案 

1.出生年月日： 

2.罪名： 

3.於鳳山招待所遭受待遇： 

 

 

 

 

 

人權省思與心得 

 

 

 

 

 

 

 

 

胡子丹案 

1.出生年月日： 

2.罪名： 

3.於鳳山招待所遭受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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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鳳山招待所大搜查 學習單 

鳳山招待所 大搜查 
一、 請繪製鳳山招待所整體平面圖，並標示下述內容： 

A.大門        B.永遠忠誠      C.磚砌水塔       D.庫房      E.游泳池 

F.辦公廳舍    G.十字電台      H.舊水塔座敦     I.大碉堡 

J.勒戒室      K.獨居房        L.中正堂    

1.毛扶正囚禁處    2.顏啟明囚禁處    3.胡子丹囚禁處    4.邱再興囚禁處 

 

 

 

 

 

 

 

 

 

 

 

 

二、 請繪製辦公廳舍平面圖及空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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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搭乘時光機，你於 1940-1960 年之間因故被帶到鳳山招待所作為座上嘉

賓，在下述情境中你的想法與感受為何？請和小組成員討論並記錄。 

1. 如果你因為政治理念不同或無故、不知情的情形之下被帶到鳳山招待所而

無法脫身，你會有何想法？ 

 

 

 

 

 

2. 政府為了瞭解案情隨意拘禁、逮捕人犯、嚴刑審問並於罪證不充足情況下

做出判決，身為受害者你的感受為何？ 

 

 

 

 

 

四、 回到現代：幸運地你成功逃脫囚禁的囹圄，回到自由法治民主社會，請和

同學討論下列問題並做成紀錄。 

1. 由相關議題的討論與景點的實地走訪你覺得人權重要性為何？ 

 

 

 

 

2. 身處現代自由、法治、民主社會的我們該如何避免歷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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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由《世界人權宣言》看「來賓證言」 學習單 

編號 來賓姓名 遭遇簡述 當時政府的作為違反世

界人權宣言何項法條 

該法條價值與意義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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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紀錄 

 

 

 

 

 

 

 

小組討論情形 

 

 

 

 

 

 

 

景點參訪與小組任務 

 

 

 

 

 

 

 

景點參訪 

 

 

 

 

 

 

 

繪製人權海報 

 

 

 

 

 

 

 

 

人權海報張貼與發表 

 

 

 

 

 

 

 

 

學習單作答表現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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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作答表現紀錄 

 

教學省思 

一、本課程設計的緣起是因感受到學生對生活環境周遭之歷史與人權場域的陌生與漠然，因此想藉

由附近的人權場域切入，引導學生藉由真實案例與親身體驗，具體感受人權的價值與意義。 

二、因為課程設計融入校外參觀活動，學生非常期待，相對地對於活動前課室間資料的閱讀與反覆

討論也就不排斥，也因為有事先相關的認識與討論活動，學生在親臨人權景點時更能感同身

受，小組討論亦較能切重要點。 

三、改進方向： 

1. 學生在繪製空間平面圖時，似乎較為緩慢，教師可以在之前先提供一些資料或圖示介紹。 

2. 學生在討論人權議題時應避免流於個人情緒感受，宜引導學生趨向理性思辨之思考，固本活

動第四主題單元時引用《世界人權宣言》做為討論主軸可以有助於學生聚焦，日後課程實施

亦可再融入更多面向人權法案討論，讓觀點更完整細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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